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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洗錢防制法 

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說明 

1 立法目的 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

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 

2 洗錢行為之定義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3 特定犯罪之定義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 

一、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二百零一條

之一第二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四十九

條之罪。 

三、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之罪。 

四、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 

五、商標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之罪。 

六、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後段、第四十七條之罪。 

七、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罪。 

八、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五

條之罪。 

十、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一、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十二、資恐防制法第八條、第九條之罪。 

十三、本法第十四條之罪。 

4 犯罪所得與其認

定之彈性 

Ⅰ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所得，指犯第三條所列之特定犯罪而取得或變

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Ⅱ前項特定犯罪所得之認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經有罪判決為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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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說明 

5 金融機構之範圍

與相關交易範圍

之確定 

Ⅰ本法所稱金融機構，包括下列機構： 

一、銀行。 

二、信託投資公司。 

三、信用合作社。 

四、農會信用部。 

五、漁會信用部。 

六、全國農業金庫。 

七、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 

八、票券金融公司。 

九、信用卡公司。 

十、保險公司。 

十一、證券商。 

十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十三、證券金融事業。 

十四、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十五、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十六、期貨商。 

十七、信託業。 

十八、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Ⅱ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之事業，適用本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 

Ⅲ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係指從事下列交易之事業或

人員： 

一、銀樓業。 

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之行為。 

三、律師、公證人、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買賣不動產。 

管理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 

管理銀行、儲蓄或證券帳戶。 

提供公司設立、營運或管理服務。 

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事業體。 

四、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擔任法人之名義代表人。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人或在其他法

人組織之類似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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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說明 

提供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商業經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

址、居住所、通訊或管理地址。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

其他相同角色。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 

五、其他業務特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業或從業人

員。 

Ⅳ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之範圍、第三項第五款指定之非

金融事業或人員，其適用之交易型態，及得不適用第九條第一項

申報規定之前項各款事業或人員，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指定。 

Ⅴ第一項金融機構、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及第三項指定

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所從事之交易，必要時，得由法務部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其使用現金以外之支付工具。 

Ⅵ第一項、第二項及前二項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

者，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Ⅶ前三項之指定，其事務涉司法院者，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指定之。

6 訂定防制洗錢注

意事項規定之授

權 

Ⅰ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 

二、定期舉辦或參加防制洗錢之在職訓練。 

三、指派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本注意事項之執行。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得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Ⅲ前二項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之執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

查核，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Ⅳ第一項金融機構及第二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規避、拒絕或

妨礙查核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7 客戶身分之確認 Ⅰ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

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應以

風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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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考點提示 條文說明 

Ⅱ前項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應自業務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保

存五年；臨時性交易者，應自臨時性交易終止時起至少保存五年。

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Ⅲ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

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或受益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

關係之人，應以風險為基礎，執行加強客戶審查程序。 

Ⅳ第一項確認客戶身分範圍、留存確認資料之範圍、程序、方式及

前項加強客戶審查之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

之意見。前項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

人之範圍，由法務部定之。 

Ⅴ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處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8 交易記錄之留存 Ⅰ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因執行業務而辦理國內外交

易，應留存必要交易紀錄。 

Ⅱ前項交易紀錄之保存，自交易完成時起，應至少保存 5 年。但法

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Ⅲ第一項留存交易紀錄之適用交易範圍、程序、方式之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於訂定前應徵

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Ⅳ違反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處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9 一定金額以上之

通貨交易之申報 

Ⅰ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

交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Ⅱ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Ⅲ第一項一定金額、通貨交易之範圍、種類、申報之範圍、方式及

程序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

之；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 

Ⅳ違反第一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處指定之非金

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10 疑似洗錢犯罪之 Ⅰ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疑似犯第十四條、第十五


